附件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缓缴养老/工伤/失业
保险费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章)
	
	法定代表人
	

	所有制性质
	
	上级主管部门
	

	登记注册地
	
	实际经营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详细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办 公
	

	
	
	
	移 动
	

	核定的单位缴费基数
	
	参保缴费人数
	

	
	
	月应缴费额
	单位
	

	核定的个人        缴费基数
	
	
	个人
	

	申请缓缴额
	
	缓缴期限
	


注：本表仅限于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向参保地社保局申请缓缴时使用。

附件3
遂宁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资金返还申报审核表
	                        企  业  申  报  信  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  □集体  □股份  □其他
	营业执照号码
	

	企业状况
	□兼并重组      □淘汰落后产能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    □其他

	工商登记注册地
	
	联系人
	

	社会保险编号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及帐号
	

	本企业上年度

裁员情况
	上年度职工人数（          ）人。     现有职工人数（          ）人


	
	上年度裁员人数（      ）人，              裁员率_____%。

	上年度应缴失业保险费（元）
	
	上年度实际纳缴失业保险费（元）
	

	申请补贴项目
	职工生活补贴                    □

社会保险费补贴                  □

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
	申报补贴金额(元)
	

	真实性声明
	本企业承诺：以上申报内容属实。收到稳岗返还资金后，将按规定全部用于稳定本单位职工队伍。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就业局初审意见：

股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人社局复审意见：

股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就业局审核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认  定  审  核  意  见

	财政部门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科室负责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遂宁市阶段性困难企业认定申请表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性质
	□国有□集体□股份□其他
	营业执照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及银行帐号
	　

	2019年底职工参保人数
	　
	2019年裁员
情况
	□无裁员
□裁员         人

	2019年亏损月数
	
	2020年亏损月数
	

	造成暂时性经营困难原因
	

	2020年生产经营计划（或订单情况
	

	企业声明
	本企业承诺，已与工会组织协商制定了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做到不裁员或少裁员，在获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后，将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以及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
本企业保证以上申报内容和提供材料属实，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弄虚作假，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并退还资金。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遂宁市中小企业停工期间线上职业培训计划申报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名      称
	营业执照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 系 电 话
	联 系 人

	
	
	
	


二、拟开展培训情况

	线上培训机构名称
	
	培训机构网址
	

	培训机构联系电话
	
	培训项目
	

	培训课时
	
	收费标准
	

	参培人数
	
	参培对象
	

	教学大纲（应随申报表另文附上）
	
	
	


            申报单位：(章)

三、审查意见：

	就业服务管理局意见： 




四、说 明

此表一式两份应附教学大纲、参训人员花名册、学员身份证复印件、企业与培训学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于线上培训开训前5日内报送企业所在地就业服务管理局。

附件6
	  遂宁市中小企业停工期间线上职业培训补贴申报表

	申报单位：（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元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课时
	线上培训账号
	培训项目
	课时是否完成
	收费金额
	补贴金额
	
	

	　
	　
	　
	　
	　
	　
	　
	
	　
	　
	
	

	　
	　
	　
	　
	　
	　
	　
	
	　
	　
	
	

	　
	　
	　
	　
	　
	　
	　
	
	　
	　
	
	

	　
	合计
	 人
	　
	　
	　
	　
	
	
	　
	
	

	合计大写金额：
	

	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就业服务管理局审查意见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资金拨付情况
	

	　
	财政部门
	就业服务管理局
	

	
	拨付时间
	金额
	拨付时间
	金额
	

	
	　
	　
	　
	
	


注：申报单位还应加附职工培训完成证明材料、线上机构收费证明材料
附件7
遂宁市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请表
申报时间：

	申请企业名称（盖章）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单位类别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证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吸纳就业人数（人）
	
	其中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人）
	

	
	
	
	因疫情无法返岗农民工（人）
	

	申请补贴总额（大写）
	

	就业部门初审意见
	经初审，该企业符合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人，补贴金额       元。
（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核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企业、就业部门、财政部门各一份

附件8
遂宁市中小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名称（章）

	编号
	姓名
	性

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联系

电话
	招用人员类型
	因疫情无法返岗企业所在地
	申请金额（元）
	备注

	
	
	
	
	
	
	
	
	
	
	

	
	
	
	
	
	
	
	
	
	
	

	
	
	
	
	
	
	
	
	
	
	

	
	
	
	
	
	
	
	
	
	
	

	
	
	
	
	
	
	
	
	
	
	

	
	
	
	
	
	
	
	
	
	
	

	
	
	
	
	
	
	
	
	
	
	


注：1.“招用人员类型”填写“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或“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工”。

2. 吸纳因疫情无法返岗的农民工需提供由村（社）或乡（镇）出具的因疫情无法返岗的相关证明,确实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的，提交个人书面承诺书。
初核人：     年    月   日                                      复核人：      年    月   日
附件9
遂宁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申请表
申报时间：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号
	

	开户银行
	
	基本户账号
	

	介绍就业人数
	
	其中
	下岗失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
	

	申请补贴总额（元）
	

	以上表格内容由申请单位填写

	就业部门审核意见
	经审核，符合享受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人，补贴金额    元。

（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人社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核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企业、就业部门、财政部门各一份

附件10

遂宁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人员花名册
申请单位名称（章）

	编号
	姓  名
	性

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联系

电话
	招用人员类型
	申请金额（元）
	备注

	
	
	
	
	
	
	
	
	
	

	
	
	
	
	
	
	
	
	
	

	
	
	
	
	
	
	
	
	
	

	
	
	
	
	
	
	
	
	
	

	
	
	
	
	
	
	
	
	
	

	
	
	
	
	
	
	
	
	
	

	
	
	
	
	
	
	
	
	
	

	
	
	
	
	
	
	
	
	
	

	
	
	
	
	
	
	
	
	
	


注： “招用人员类型”填写“下岗失业人员”或“返乡农民工”。

初核人：      年    月   日                                                      复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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